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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林业局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为加强黄山区林业局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和落实林业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黄山区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和《黄山区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的实施意见》《林草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手册》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定本清单。 
一、部门职责
1.依法履行林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负责指导林业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等相关单位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落实森林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火灾（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火灾早期扑救等工作并督促检查。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 
3.指导自然保护地、水利风景区玻璃栈道等项目安全管理，督促有关管理机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负责林产品初加工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5.负责林业系统安全生产统计分析，依法参加有关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局领导职责 
（一）共同职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主要负责人职责。对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监督、检查、指导本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制定本部门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点，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体系并严格考核，支持、督促分管负责人及其他负责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把安全生产纳入党组议事日程和向党组报告工作的内容，每年至少听取1次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及时研究、部署、解决安全生产重要事项和有关问题。 
（三）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职责。对全局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协助主要负责人统筹推进全局安全生产工作，对全局及林业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具体领导、综合协调，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明查暗访等工作。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建设，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经常分析研究，检查落实。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 
（四）其他负责人职责。按照“一岗双责”要求，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局党组有关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组织落实上级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等，将安全生产工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实施。 
三、内设机构及局属单位职责 
（一）共同职责 
1.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不断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用安全发展理念指导各项工作开展。 
2.按照局内设机构及局属单位职能配置，依法落实部门职责中涉及所负责业务范围的有关安全生产事项，把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实施同检查。 
3.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遵守机关日常安全管理规定，自觉维护和保持安全工作秩序。 
4.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根据需要参加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等工作。 
5.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内设机构及局属单位职责 
1.森林资源管理股（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贯彻落实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负责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林木采伐安全管理，竹木加工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统计报送工作。 
2.防火办。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森林、草原防火的法律法规及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发布森林火险预警预报信息；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检查，督促有关单位整改森林火灾隐患；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 
3.办公室。负责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全国、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等纳入局党组会、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议题和领导干部培训内容。强化日常林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宣传报道。发生林业安全事故时,负责事故信息的上报、发布，以及事故处置期间的车辆调度等后勤保障。负责本部门办公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和公务用车安全管理。 
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所。负责防治作业和检疫工作安全，严格药剂以及防治器械的操作流程，督促防疫工作者正确佩戴防护用具；负责实验室安全以及用于防治的农药、试剂、检疫样本等的储存和运输安全。 
5.生态保护修复股。负责全区造林施工、森林抚育等营造林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指导。强化营造林技术人员和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指导。指导基层林业站安全生产工作。 
6.计划财务与产业股。负责对接编报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经费的合理预算，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经费的管理。 
7.自然保护地管理股。负责监督指导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牵头指导林草部门的旅游景区景点的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自然保护地项目安全生产建设。 
8.黄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监督指导国有林场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国有林场项目安全生产建设管理。 
9.林业发展项目办。负责相关在建施工单位现场作业、宣传等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本单位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10.机关党委。贯彻安全发展理念，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等纳入党支部、党小组学习内容。加强对局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11.木竹检查总站（法制股）。负责林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贯彻，开展执法人员培训工作。 
12.兴源林场。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